申请、换发教练员证手续 　　  

     第一步:申请资格

　　　(一）、新申领教练证的人员应具备高中或相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53周岁以下；5年以上安全驾驶年资，无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章记录。

　　 （二）、原在职教练员换发教练员证应持有省公安厅交巡警总队核发的有效教练员证；年龄在55周岁以下；近二年内没有发生过负次要责任以上（含）重大事故或负主要责任以上（含）一般事故，没有严重违章和违反校纪、行规的。

　　（三）、热爱教育事业，思想端正，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认真负责，具有机动车驾驶基本理论知识和一定教学能力。 

    第二步：办理流程  

   由本人提出申请，拟聘用的培训学校推荐，填写《浙江省机动车教练员申报表》，到市车管所考培科办理申（换）领手续，并参加教练员培训、考试，合格后上报省公安厅交巡警总队审批，核（换）发《教练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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